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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宁市城中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
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公告

根据《青海省财政厅关于在全省开展 2024 年度会计评估监

督检查工作的通知》（青财监字〔2024〕301 号）《西宁市财政

局<关于在全市开展 2024 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的通知>》（宁

财监字〔2024〕328 号）的工作要求，城中区财政局开展了 2024

年度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工作。现将检查情况如下。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明确检查内容

按照省、市统一部署，结合城中区实际，对行政事业单位现

行会计制度执行、财务收支核算、账表核准和会计规范管理、严

肃财经纪律落实情况以及内部控制管理等内容进行了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确定检查单位

按照财政部门的工作要求，结合审计、巡察单位情况，对区

属 81 家预算单位开展自查工作。根据自查情况，采取随机抽查

方式抽取了 13 家行政事业单位、1 家国有企业及 12 家辖区代理

记账机构作为会计评估监督检查对象。并于第一时间在西宁市城

中区人民政府网上公示，规范落实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制度。

（三）及时反馈意见

检查工作结束后，检查小组认真整理分析，提出整改意见，

撰写检查报告并及时到单位反馈听取意见，随后下达检查结论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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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通知。并要求被检查单位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，仔细翻看反

馈意见和建议，及时整改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。

二、检查中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存在问题。个别单位存在附件不齐全、科目使用不规

范、往来款项长期挂账清理不及时、政府采购未进行三方询价、

内控制度不完善、凭证签署不规范、代理记账制度未上墙、代理

记账业务合同法人未签字等问题。

（二）检查结论。针对被检查单位存在的问题，依据有关规

章制度规定，分别下达了财政检查结论，要求相关单位限期整改。

对附件不齐全问题，严格履行会计稽核职责，确保原始单据、记

账凭证等相关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问题；对科目使用不规范问

题，严格按照《政府会计制度》《会计基础规范》的要求准确进

行账务处理，同时加强会计人员对政府会计制度的学习，规范会

计核算，确保账务处理的准确性、合规性；对往来款项长期挂账

清理不及时问题，严格遵守《政府会计制度》《行政单位财务规

则》的规定，加强暂付款项的管理，及时进行清理，不得长期挂

账。对政府采购未进行三方询价问题，严格遵守《政府采购法实

施条例》的规定，从政采云平台购买相关服务和物资，政采云无

相关业务的应履行三方询价程序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加强政府

采购管理；针对内控制度不完善问题，内控制度有效地将内部的

各个部门进行连接，使其形成合力，不断提升工作效率，从而保

障企业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；针对凭证签署不规范、代理记账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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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未上墙、代理记账业务合同法人未签字的问题，已责令完成整

改。

西宁市城中区财政局

2024 年 10 月 11 日


